調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雄市110學年度第1學期身心障礙幼兒學前特教經費資料審核時間申請表
	一、幼兒園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二、幼兒園地址（含鄰里）：高雄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三、原教育局劃分審核地點及時間：
  (一) □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行政大樓2樓會議室
         1. □09時00分至10時00分     2. □10時00分至11時00分
  (二) □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
         1. □13時30分至15時00分     2. □15時00分至16時30分
  (三) □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國民小學2樓會議室
         1. □13時30分至15時00分     2. □15時00分至16時30分
  (四) □高雄市三民區東光國民小學4樓視聽中心
         1. □13時30分至15時00分     2. □15時00分至16時30分
  (五) □高雄市小港區小港國民小學宏遠樓2樓視聽中心
         1. □13時30分至15時00分     2. □15時00分至16時30分

	四、幼兒園申請變更審核地點及時間：
  (一) □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行政大樓2樓會議室
         1. □09時00分至10時00分     2. □10時00分至11時00分
  (二) □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
         1. □13時30分至15時00分     2. □15時00分至16時30分
  (三) □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國民小學2樓會議室
         1. □13時30分至15時00分     2. □15時00分至16時30分
  (四) □高雄市三民區東光國民小學4樓視聽中心
         1. □13時30分至15時00分     2. □15時00分至16時30分
  (五) □高雄市小港區小港國民小學宏遠樓2樓視聽中心
         1. □13時30分至15時00分     2. □15時00分至16時30分



核 章 處
     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園長

中華民國110年   月   日
◎申請調整審核時間以1次為限，請幼兒園審慎考量後再提出申請。
◎請於110年10月1日（星期五）至110年10月13日（星期三）填妥並核章本申請表後，寄至本局特殊教育科曾子芸科員信箱ss220326@kcg.gov.tw。
